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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近來因季節變化及颱風而影響蔬菜品質，請貴校仍應

落實午餐供應品質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貴校務必確實檢視午餐食材驗收流程及廚房衛生安全之

管制，嚴格落實驗收食材品質。

二、每日定期安排教職人員、午餐執行秘書及營養師輪流現場

監廚驗收，驗收時如食品品質或規格、數量不符時，供應

廠商應於當日更換補齊，並落實通報及留檢機制。

三、請貴校相關工作人員加強檢查、督導與應變處理，倘發生

異常時，貴校午餐相關人員應拍照留存並同時聯繫供應廠

商，若不符合規範可依契約規定給予廠商記點或罰款，併

得以解除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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